
[bookmark: 正文]附件 2

[bookmark: _GoBack]红牌警示不良行为目录表

	行为目录
	序号
	行为描述
	认定标准
	警示期

	合同履约
	1
	减少合同约定的项目服务人员
	未经业主单位许可擅自减少（转移）合同约定的项目总服务人员数量10%以上的
	6个月

	
	2
	减少合同约定的设施设备
	减少（转移）合同约定的项目总服务设施设备数量10%以上的
	6个月

	
	3
	履约评价
	年度合同履约评价中被业主单位评为不达标的
	6个月

	
	4
	项目拆分
	不经同意擅自将项目拆分或转包的
	6个月

	
	5
	不按投标时做出的承诺履约
	未对投标时的承诺履约的，如投入项目环卫工人工资收入水平的承诺、环卫工人社保福利保障的承诺、培训承诺、环卫工人住房保障的承诺、合同交接过渡期的承诺、作业方案等
	6个月

	
	6
	未提供设备
	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低噪密闭的高性能垃圾压缩设备的
	6个月

	
	7
	不配合监管
	无正当理由不配合监管部门约谈或调查的
	6个月

	
	8
	违法运输垃圾
	不按合同约定的路线及主管部门调配安排运输生活垃圾至市内指定处理场所，经城管或环保等部门查证属实的
	6个月

	
	9
	
	非法运输生活垃圾至市外倾倒的
	12个月

	环卫安全
	10
	不按要求报告环卫安全事故
	造成人员伤亡的环卫安全事故（含交通事故及生产安全事故等）隐瞒不报、谎报的
	6个月

	
	11
	造成环卫作业车辆行驶安全隐患
	环卫作业车辆驾驶人员无证驾驶或超过驾驶证范围驾驶等
	6个月

	
	12
	造成环卫安全事故
	未按环卫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引发3人以上重伤或人员伤亡环卫安全事故并经应急管理部门或交警等部门鉴定认定需承担责任的
	12个月

	环卫工人
待遇保障
	13
	未按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未按劳动合同法规定与环卫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经人力资源保障或城管等部门查实的
	6个月

	
	14
	拖欠克扣工资待遇
	无故克扣或拖欠员工工资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津贴待遇，经人力资源保障或城管等部门查实的
	6个月

	招投标
	15
	围标、串标
	不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围标串标的
	12个月

	
	16
	恶意投诉
	投标人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进行投诉或经主管部门认定为无效投诉且已严重扰乱招标秩序的
	12个月

	
	17
	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
	其他不正当手段参与竞争、妨碍其他投标人竞争等违反招标投标相关规定的
	12个月

	廉洁
	18
	违反廉洁自律
	经纪委、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认定有行贿或受贿行为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12个月

	其他
	19
	黄牌警示不良行为升级为红牌警示不良行为
	警示期内环卫服务企业每累计出现5宗黄牌警示不良行为记录的，视为1宗红牌警示不良行为记录
	6个月

	
	20
	未定性不良行为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环卫行业相关规定或造成环卫服务行业不良影响的行为，经由市城市管理部门审查界定其为红牌警示不良行为的
	由市城市主管部门
确定









